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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川信职院科〔2024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学术论文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学术论文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论文管理办法（2024

年修订）

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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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学术论文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科研诚信建设，规范学术论文发表

行为，依据中办国办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

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《发表学术论文“五不准”》（科协发组

字〔2015〕98 号）、《四川省科技厅等十八部门关于印发<四

川省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川科监

〔2023〕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术论文的撰写、发表等全过程应遵循严谨、

科学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学术论文涉及科研失信的，按学院

《科研诚信管理办法》处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学术论文，是指我院师生公开发

表的署名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（Sichuan Vocational

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）的学术论文。

第二章 学术论文发表规范

第四条 学术论文的撰写

（一）论文的撰写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。论文

相关资料和数据应当确保齐全、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研究结

果必须建立在确凿可靠的实验、试验、观察或调查数据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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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上。

（二）在开展研究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有

关规定记录、整理和保留好实验设计、实验过程、实验程序

以及获得的原始图片、实验记录、实验数据、记录等材料，

并建立档案。不能编造、捏造、篡改或故意误报数据。严禁

伪造资料、文献、注释，或者捏造事实、编造虚假研究成果。

（三）在任何情况下，严禁买卖学术论文，严禁为他人

代写学术论文，严禁由第三方代写或以语言润色为名修改实

质内容。

第五条 学术论文的署名

（一）凡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工作、学习期间完成

的学术论文，必须署名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。

（二）论文作者署名应按照对科研成果的贡献大小据实

署名和排序（另有合法约定的除外），无实质学术贡献者不

得“挂名”。严禁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或擅自

编造通讯作者邮箱或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。

（三）通讯作者一般应是该论文的指导人员或本研究工

作或设想的实际提出者，不得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论文中

未注明他人工作、否认合作者贡献。

第六条 学术论文的引用

（一）科研人员在引用他人已发表的研究观点、数据、

图像、结果或其它研究资料时，要保证真实准确并诚实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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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处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标注要符合《信息和文献、参考

文献著录规则》（GB/T 7714-2015）等相关学术规范。

（二）不得抄袭、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；引用他人成果

不应构成本人研究成果的主要或实质部分。

（三）引用时涉及到著作版权的，应严格遵守国家的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。

第七条 学术论文的投稿

（一）论文只能选择一种学术期刊发表；同篇学术论文

不得以不同语言重复发表（经相关部门许可的除外）。除非

杂志社书面声明许可或自引声明，学术论文中的任何研究结

果，只能使用一次，不得在不同论文中重复使用。

（二）严禁第三方代投行为，严禁提交论文、回复评审

意见等投稿全过程由他人代理。发表论文如需推荐同行评审

人，应确保所提供的评审人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可靠，

严禁同行评审环节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。

（三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，作者

投稿应是通讯作者邮箱注册并投稿。

第三章 论文认定

第八条 学术论文发表的国内期刊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并且在“期刊/期刊社”查询数

据库中能正常查询的正规期刊。

第九条 国内期刊论文须全文发表，正文字数不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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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0 字，对国外期刊不作字数要求。检索报告须通过正规途

径获取。

第十条 期刊论文原则上“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”为

第一署名单位、学院教职工为第一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。

第十一条 读者来信、访谈录、简介类、广告、书评、

艺术作品、招生指南、简报、新闻、论文摘要、学术报告、

一般性科普文章、研究介绍、译文、教材等非科技文章不认

定为学术论文。

第十二条 在“黑名单”期刊目录和预警期刊目录发表

的论文不予认定。在期刊“增刊”“特刊”“专刊”“专辑”“会

议论文集”等发表的论文不予认定，但该论文被收录则按收

录级别降级认定。

第十三条 没有被中国知网（中文）、万方收录的国内期

刊论文不予认定。

第十四条 原则上期刊级别即论文级别，期刊级别划分

见下表。原则上除第 6 级外论文须有课题支撑。

级 别 收录机构

第1级 《Nature》（英国）、《Science》（美国）

第2级
SCI、SSCI、A&HCI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求是》《中国科学》(中英

文版)、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领军和重点期刊

第3级

CSCD、CSSCI、《光明日报（理论版）》《人民日报（理论版）》《新

华文摘》《人大复印资料（全文转载）》《中国教育报（理论版）》

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《经济日报（理论版)》

第4级 EI(JA)、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(正刊)

第5级 CPCI、《科技核心期刊》《科技会议录索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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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级 省级及以上普通期刊

说明

SCI 为《科学引文索引》，SSCI 为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》，A&HCI 为

《人文及艺术文献引文索引》，CSCD 为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》，

CSSCI 为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》，EI(JA)为《工程索引》(类型

为 JA)，CPCI 为美国《科技会议录索引》。

第十五条 与学院工作弱关联或无关联的期刊，由学术

委员会认定等级。

第十六条 同一作者在某期刊的某一期上发表多篇论文

的，认定为 1 件成果，按 1 件成果额度报销版面费。

第四章 论文版面费报销

第十七条 论文版面费报销上限额度：

级 别 报销上限额度(单位:元)

第 1级 全额报销

第 2级 15000

第 3 级 10000

第 4 级 3000

第 5 级 2000

第 6 级 1000

第十八条 论文版面费报销范围：

1.国内期刊论文已正式见刊，在中国知网（中文）、万

方网上可查询，其版面费可按规定额度报销。如果票据金额

未达到相应数额，则据实报销。

2.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“三类高质量

论文”，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

实报销，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予报销。

3.对于发表在“黑名单”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，



- 7 -

相关的论文发表不予报销。

4.报销对象仅限论文发表之版面费，对于稿件打印费、

复印费、邮寄费、审稿费、加急发表费、个人简历刊登费等

相关费用不予报销。

5.论文内容与作者科研方向或工作岗位无关联的，不予

认定成果，版面费不予报销。

6.学术失信论文，不予认定成果，版面费不予报销，已

经报销的追回报销经费。

第十九条 对于 SCI、EI 等开源期刊论文，作者须提供

论文收录全文（中文版、英文版），且论文内容符合作者科

研方向或是课题研究成果，经科技与社会服务处核实后报销

版面费。

第二十条 属于课题研究成果的论文须在论文显著位置

标注明确，其版面费原则上从课题资助经费中报销。如果论

文认定为第 4 级以上的，其版面费可以从学院学术论文专项

经费中报销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科技与社会

服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论文管理

办法》（川信职院科〔2021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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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3 日印发


